

北京市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项目
企事业单位申报书
                               编号：

项目名称：                                         
企业名称：                                （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制
二○二零年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注册时间
	

	注册地址
	
	所在区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法人代表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开户银行
	
	账号
	

	注册登记类型
	
	[bookmark: _GoBack]所属行业
	

	注册资金
	
	含外资比例
	％

	职工总数
	人
	研发人员
数量
	人

	上一年度工业
总产值或技工贸总收入
	万元
	上一年度纳税总额
	万元

	上一年度工业
增加值
	万元
	上一年度出口创汇总额
	万元

	上一年度
总收入
	
	上一年度技术研发支出
	万元

	知识产权
情况
	

	二、申请应对指导的必要性

	项目情况
说明
	







	项目相关的知识产权状况
	






	三、申请应对指导的具体请求

	具体事项
	□提供法律咨询  
□提供风险分析论证  
□提供应对方案论证  
□提供教育培训  
□其他（请填写具体内容）：




	申请应对指导资金额度
	万元
	自有资金或其他来源资金投入额度
	万元

	辅助材料
清单
	按顺序列出本申报书提交材料的清单（列入辅助材料清单所有材料需附后）：







	申请单位
意见
	     本申请单位承诺，所提供的各项材料均真实有效，在申请日之前3年内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或存在其他失信行为，并自愿承担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一切后果。

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如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网”申报，无需填写此栏；初审通过的，将由区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通过审核系统直接推送至北京市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










         初审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